	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□增設□續約□終止共用部分空間使用申請表

	申

請

廠

商
	公司名稱
	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月   日

	
	聯絡地址
	
	聯絡電話
	(  )         分機

	
	聯 絡 人
	
	行動電話
	

	
	E-mail
	

	
	事業

(公司)

戳章
	
	負責人

簽章
	

	申請區位
	□地下層        棟地下        層  □地上層       棟      樓

□屋頂層        樓  □戶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使用類別
	□一般性之倉儲  □置放發電機等電力備援設備  

□一般性使用固網及有線電視業者營業行為  □一般性使用

□營業使用達331平方公尺  □營業使用未達331平方公尺

□其他(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使用(終止)日期
	自  年  月  日  至   年   月  日 止  合計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請區位

示意圖
	

	付款方式
	□繳清    □年繳    □半年繳    □季繳    □月繳

	本欄由樓管單位填寫

	審

查

結

論
	· 一、該公司申請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共用部分空間審查符合使用標準，原則同意該公司使用      棟      樓之共用部分空間，面積計      平方公尺，並依據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共用部分空間，使用管理要點相關規定收取使用費。
□二、該公司因下列＂Ｖ＂項目與規定不符，應請改善後再行送核。

      □做為住所或作業場所  □堆置爆裂物品影響公共安全

      □存放有毒物質及一般違禁品等危險物質

	承辦人
	
	主

任
	
	專案 經理
	
	總幹事
	
	複  核
	
	主任委員
	


